



福建省科学技术厅关于做好机关工作人员
2010年度考核工作的通知

机关各处室：
为进一步做好厅机关工作人员年度考核工作，发挥年度考核的激励、督促与教育作用，调动厅机关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提高工作效能，根据省委组织部、省人事厅《关于印发<福建省公务员考核办法(试行)>的通知》(闽委组通〔2007〕77号)精神，结合我厅实际，现就做好2010年度考核工作通知如下：
一、组织领导

为加强组织领导，确保年度考核工作按时、有序、客观、公正地开展，成立考核委员会，负责组织实施年度考核工作。成员如下：

主  任：庄荣文
副主任:李堂杰

成  员：程绍汉  林  风  王秀珍  刘杰生

（考核委员会办公室工作由人事处具体承办）
二、考核对象

年度考核对象为厅机关在编在职工作人员（不含厅级领导干部）。今年调入厅机关的工作人员，由我厅进行考核并确定等次，其调入前的有关工作情况，由原单位提供;今年接收安置的军队转业干部由我厅进行考核并确定等次，其安置前的有关情况，由原所在部队提供;厅机关派出挂职的工作人员，挂职期间由所在挂职单位进行考核并确定等次，其中挂职时间不足半年的，由我厅进行考核并确定等次(其挂职期间的表现情况由所在挂职单位提供)。今年退休的公务员、工勤人员不参加年度考核。被借用一年以上的人员，由借用单位提出考核建议意见，被借用人员行政、工资关系所在单位确定其年度考核等次。

三、考核内容和等次

（一）年度考核的内容

机关工作人员年度考核的内容包括德、能、勤、绩、廉五个方面，重点是对履行岗位职责和完成工作任务情况进行评估。德，是指政治品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和个人品德。能，是指管理能力、业务水平、专业知识、组织协调能力。勤，是指工作责任心、工作态度、工作作风和值班、出勤等方面的表现。绩，是指完成工作任务的数量、质量、效率及贡献。廉，是指落实廉政措施、执行廉洁自律等规定的情况。

（二）年度考核的等次
年度考核等次的确定，以工作人员的岗位职责和所完成工作任务的数量、质量及贡献大小等为基本依据。公务员分为优秀、称职、基本称职、不称职四个等次。工勤人员分为优秀、合格、基本合格、不合格四个等次。
四、考核办法

厅机关干部的年度考核按个人总结、个人述职、处室评议、民主测评、考核委员会审核、厅党组会议研究确定的程序进行。
（一）个人总结。参加考核的同志要对照本年度工作职责、考核内容的要求，对所完成工作任务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进行认真总结，并填写《福建省机关工作人员年度考核登记表》。在进行个人总结时，要正确评价自己的成绩，找出存在问题，明确努力方向。
（二）副处长、调研员及以下职务人员述职与处室评议。副处长、调研员及以下职务人员以处室为单位进行个人述职与处室评议。个人述职后，其所在处室按照考核标准，根据每个人履行岗位职责、完成工作任务、勤政、廉政等情况进行评议，提出考核建议等次，并推荐出除处长（主任）以外的优秀等次建议人选。优秀等次建议人选推荐名额：4人（含4人）以下的处室推荐1-2人，5人（含5人）以上的处室推荐2-3人。在推荐优秀等次建议人选时，应注意处级干部和科级及以下干部的结构比例，推荐优秀等次建议人选2人以上的处室，其中处级和科级及以下干部必须分别有1人。
（三）处长（主任）述职。各处室处长（主任）要对一年来的工作及履行职责的情况进行认真总结，撰写书面总结材料，并在厅机关干部大会上进行述职，介绍一年来所取得的工作成绩，剖析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及明年的工作思路。由参加述职大会的机关干部对处长（主任）的工作进行评议，并推荐出优秀等次建议人选。

（四）领导评价。直接领导在听取群众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考核对象平时表现和个人总结写出评语，提出考核等次建议意见。处级干部由分管厅领导签署年度考核建议意见; 科级及以下干部由处室负责人签署年度考核建议意见。处室推荐出的优秀等次建议人选名单,经分管厅领导审核后，连同年度考核表，送厅人事处。
（五）民主测评与年度考核优秀人选推荐。根据各处室推荐的优秀等次建议人选，考核委员会组织厅机关公务员进行民主测评，推荐年度考核优秀等次人选。

工勤人员的年度考核工作由厅办公室负责组织，从厅机关在编工勤人员中推荐出年度考核优秀等次人选。
（六）优秀人选确定。将推荐出的优秀等次建议人选提交厅党组会议研究，确定年度考核优秀等次公务员及工勤人员，同时确定其他机关工作人员的考核等次。年度考核优秀等次名额按处长（主任），副处长、调研员、副调研员，科级及以下公务员，工勤人员等每个层次人员数的20%的比例确定。

（七）年度考核结果公示。厅年度考核委员会将厅党组会议确定的年度考核优秀等次人员名单在厅机关公示，同时书面通知在考核中确定为基本称职或不称职的被考核人员，并在通知后3天内接受申诉。厅考核委员会完成年度考核工作总结和备案材料，上报省人事厅。考核材料存入本人档案。

五、时间安排

2010年12月5日前完成个人总结，12月12日前各处（室）完成个人述职和优秀等次建议人选的推荐；2010年12月19日前完成处长（主任）述职和年度考核优秀等次人选的测评和推荐工作，12月24日前完成优秀等次人选的确定工作，12月31日前完成年度考核工作总结、报备和归档工作。

六、年度考核的要求

（一）年度考核工作是干部队伍管理的重要环节，是实施奖惩、培训、辞退以及调整职务、级别和工资等工作的重要依据。机关全体工作人员要提高对年度考核工作目的、意义的认识，以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自己和他人的成绩和问题，保证考核工作的严肃性和公正性。
（二）要严格按程序办事。在整个考核过程中要严格按照规定的程序，严肃认真地做好每一个环节的工作。要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确实把年度考核工作做实做细，使年度考核真正起到激励和鞭策作用。
（三）要统筹兼顾。当前正值岁尾，任务重、工作繁忙。各处室要科学安排时间，确保年度考核工作的顺利进行。
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主题词：科技　人事 考核　通知
抄送：厅领导。

福建省科学技术厅办公室         2010年11月30日印发
附表1:

福建省机关工作人员年度考核登记表

(       年度)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任现职时间
	

	单位及职务
	

	从事或分管工作
	

	个

人

总

结


	


	个

人

总

结


	签名:              年   月  日

	主  管

领  导

意  见


	建议考核等次:

评语:

签名:                年   月  日

	机关负责人或 考 核 委员会意见


	考核等次:

评语:

                签名:               年  月  日

	本  人

意  见
	       签名:          年  月  日

	未确定等次或不参加考核情况说明
	盖章或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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